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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程序，加强辖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

和处置工作，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

高效、保障有力的突发生产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体系，更好维

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信

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突发事件

应对条例》《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

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深圳经

济特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

《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

1.3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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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适用于深汕特别合作区非煤矿山、冶金、有色、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行业发生

的，需要由区应急管理局或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负责协调处置的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组织开展较大以上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前期处置工作。

全区范围内发生火灾事故、建筑工程事故、燃气事故、

特种设备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核与

辐射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时，按照相关区级专项

应急预案处置，不适用本预案。

本预案指导各办事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的编制，各办事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

与本预案衔接。

1.4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施救。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

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

全防护，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装备、设

施和手段，规范应急救援工作，提高应急救援效率。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坚持党工委、管委会的统一领导，各级有关

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推动建立健全工矿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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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强化落实企业的主

体责任。

（3）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后，区各部门和各办事处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

响应，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各应急救援工作组在现

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规范有序，协同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要加强与周边区域的沟通联络，提高区域应急合作能力。

（4）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

合，防患于未然，推动安全风险有效管控、事故隐患有效治

理，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加强应急救援培训和演

练，做到常备不懈，不断强化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提高救援装

备技术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

（5）及时总结，不断完善。各相关部门要及时总结事

故经验教训，充分借鉴学习同类型事故处置方法，积累经验，

查找不足，完善准备，提升同类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1.5 事故分级及响应分级

1.5.1 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工矿商贸企业

生产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

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

（1）特别重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是指造成 30



— 4 —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

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

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较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

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

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1.5.2 响应分级

按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

影响范围，应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

级。

（1）Ⅰ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由区应急委主任启动Ⅰ级响应：

①造成1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50人以上重伤

（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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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超出区管委会应急处置范围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

④区管委会认为有必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工矿商贸企

业生产安全事故。

（2）Ⅱ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由区应急委主任启动Ⅱ级响应：

①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

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且事态有扩大趋势；

②发生较大涉险事故，即涉险（危及生命）10人以上或

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人员密集场所、生活

水源、农田、河流、水库、湖泊等）或因生产安全事故危及

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重要水利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站和

车站、码头、港口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的事故，且事态

有扩大趋势；

③较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在敏感时期；

④区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较大工

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3）Ⅲ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由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启动Ⅲ级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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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

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但事态发展趋势可控；

②发生较大涉险事故，即涉险（危及生命）3人以上10

人以下或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人员密集场

所、生活水源、农田、河流、水库、湖泊等）或因生产安全

事故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重要水利设施、危化品库、

油气站和车站、码头、港口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的事故，

但事态发展趋势可控；

③超出区管委会应急处置范围的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

④区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一般工

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4）Ⅳ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启动Ⅳ级响应：

①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

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工矿商贸企业

生产安全事故，但事故本身较敏感，或事态发展有扩大趋势；

②应事发办事处的请求，区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

Ⅳ级应急响应的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1.6 安全现状及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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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辖鹅埠、赤石、小漠、鲘门四

个办事处，工矿商贸企业主要包括汽车制造业、电子制造业、

五金制造业及其他类，约100家。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火灾、机械伤害、中

毒和窒息、车辆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灼烫、物体打击、

高处坠落、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他爆炸（粉尘爆炸、涂

层烘干室爆炸、电池爆炸）、其他伤害等事故风险。

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涉及行业较多，其中涉及使用

危险化学品（涉液氨）工业企业、涉及燃爆粉尘企业、涉及锂电

池企业、涉及洁净厂房企业、涉及有限空间作业企业、金属熔炼

企业（深井铸造）、人员密集场所、焊接作业企业等企业风险较

高，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的对象。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专项事故风险分析

表见附件1。

深汕特别合作区地理位置距离深圳市政府较远，一旦发

生较大级别以上事故，市层面应急力量无法快速支援，故应

考虑加强与毗邻应急部门联动，比如惠州市惠东县、汕尾市

海丰县等相关行政部门应急联动。

2.组织机构与职责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应

急委）是全区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区应急委下设区工矿

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



— 8 —

负责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全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2.1 应急指挥部及职责

2.1.1 应急指挥部组织领导

应急指挥部组织领导由总指挥、副总指挥组成。

总指挥：区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区领导。

副总指挥：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深汕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

责人、事故发生地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2.1.2 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预防和应对有关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2）确定一般及以上有关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的等级及响应级别，按本预案规定的程序启动和结束应急响

应，统筹有关力量和资源参与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3）组织、协调和协助各成员单位开展有关工矿商贸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

（4）指挥、协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区级应急救援

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5）决定和批准抢险救援工作的重大事项；

（6）落实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相关事项。

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2.2.1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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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

管理局，主要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事务处理。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班（值班电话：0755-22106112）。

2.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组织开展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值守相关工作；

（2）统筹救援抢险应急物资及装备的存储、调用；

（3）组织落实应急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动成员单位

开展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4）组织收集、分析有关工作信息，及时上报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重要信息；

（5）组织发布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和

信号；

（6）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新

闻发布工作；

（7）组织开展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修订和评审工作，指导和抽查各办事处应急管理部门

开展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防与应急准备工作；

（8）组织开展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培训、宣传工作；

（9）承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2.3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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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在区管委会的领导下，由应急指挥

部统一指挥，参与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各成员单位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的职责

编制部门应急处置卡，明确专业应急队伍、应急装备、应急

物资等应急资源，指定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的负责人和联络员，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各成

员单位通讯录详见附件7）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1）区党政办：提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新闻发布工作意见，指导成员单位有序开展新闻发布工

作、收集网络舆情动态、开展舆情应对工作；事故涉及外籍

人员伤亡、失踪或被困时，协助相关部门向有关国家的有关

机构通报，协调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涉外事宜。

（2）区统战社会建设局：负责对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符

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进行临时救助；突发事件涉及

台湾、港澳人员伤亡、失踪或被困时，及时通报市委台办、

市港澳办，协调处理突发事件中的相关事宜；指导殡葬服务

机构做好遇难者遗体的保存、处理和殡葬等善后服务；必要

时负责统筹协调解放军部队支援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依法参与事故调查处理，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依法协调进行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工伤



— 11 —

认定以及待遇核准；负责协调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有

关的工伤保险工作。

（3）区政法社会工作局：为危险化学品事故调查提供

合法性审查支持。

（4）区发改财政局：结合区财力状况和工矿商贸企业

生产事故应急工作实际需要，保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所需公用经费；属于突发事件的，所需处置经

费纳入区突发事件应急专项资金予以保障；负责协调辖区电

力部门做好应急救援的供电安全保障工作；负责区级救灾物

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负责根据动用指令组织调出区

级救灾物资。

（5）区科创经服局：负责指导、协调工矿商贸行业领

域的物资、装备的生产工作，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及技术研究

的指导；负责协调组织灾民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组

织协调事故现场成品油保障；负责协调辖区通信部门做好应

急救援的通信保障工作。

（6）区公共事业局：负责调度区医疗队伍、专家等资

源和力量，做好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受伤人员的救治

和康复；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

中安置点灾民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做好现场救援区域的防疫

消毒；为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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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住建水务局：负责统筹协调各种工程抢险和抢

修救援力量参与事故应急救援，组织协调因工矿商贸企业生

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建（构）筑物、燃气等市政设施受损的抢

险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的供水保障；组织、指导事发周

边涉及的在建水务工程的抢险救援工作，以及事故有关供水、

排水设施的抢险抢修工作；根据事故情况，加强区供水水质

的监督和管理，指导区供水企业单位做好相应的应急处置工

作，防止次生事故发生；协助事故救援污水转移和处置工作。

（8）区农业农村海洋渔业局：负责协调有关力量参与

由于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引发的海域污染、农田污染、农作物

和畜牧业受损等处置工作。

（9）区城管综合执法局：负责组织、协调事发单位及

受影响地区现场清理、普通垃圾处理、市容环境维护等工作；

负责提供事发地管辖范围内相关市政路灯设施的地下管线资

料，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和抢险救援工作。

（10）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安置受灾群众并发放救灾物资；协助

区管委会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工矿

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收集、汇总、报送工作。

（11）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根据抢险救援

的需求，协助做好应急测绘保障工作，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

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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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负责组织因工矿商贸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环境监测

和污染处置工作。

（13）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工矿

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组织、

指导事发周边涉及的在建交通工程的抢险救援工作；配合开

展事发周边危及的在建交通工程的抢险救援工作。

（14）市市场监管局深汕局：组织、协调事故中涉及的

特种设备的抢险救援工作；依法承担特种设备的事故调查工

作。

（15）深汕公安分局：负责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现场及周边警戒、治安工作；协助组织受灾群众的安全疏散；

负责涉案人员的监控工作，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做好遇难者

身份鉴定工作；协助剧毒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转

移工作。

（16）深汕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负责工矿商贸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保障救援道路畅通。

（17）深汕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扑救事故现场火灾、人

员搜救、应急抢险等工作；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处置需要，负责前沿指挥部应急抢险指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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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区建筑工务署：督促管辖范围内的在建项目施工

单位落实工矿商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和配合应急处

置工作。

（19）各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组织、协调、

实施本辖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和应急救

援工作；负责建立本辖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

理工作体制和机制，制定本辖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方案；做好辖区内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队伍建设及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工作，负责协助相关授

权职责部门组织实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及灾后重建等

善后处置工作；负责依法指挥、组织、协调本辖区内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参与一般及以上工

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0）深汕供电局：负责组织实施管辖范围内受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影响电网的恢复及设备抢修工作，为事

故应急救援提供电力保障；组织管辖范围内电力设备的停电

及事后恢复工作。

（21）深汕气象服务工作组：负责事故救援的气象保障，

为事故现场救援、人员疏散等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22）事发单位：事故发生时，事发单位应立即启动本

企业应急响应，按照规定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上报事故信息，并及时通报可能



— 15 —

受到事故危害的单位和居民；按照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的要求，

提供应急处置相关资料，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及抢修等工作。

涉事周边单位及市民应依法配合相关应急处置工作，及

时疏散，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消除或减轻事故危害。

2.4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职责

2.4.1 现场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在开展应急处置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现场

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各工作组组长组成，

实行总指挥负责制。现场总指挥负责现场决策、指挥和协调工

作，依法指挥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指挥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资源，依职权调拨或申请调

拨应急资金。现场副总指挥负责协助现场总指挥开展应急救援

工作，协调场外有关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配合现场总指挥开

展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区党政办积极发挥舆情引导作用，统一

口径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组织有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全

面做好先期处置和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现场总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应急

处置现场的指挥、协调，依法指挥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现场副总指挥：由区党政办主要负责人、深汕消防救援大

队主要负责人、事故发生地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担任。协助现场

总指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场外有关应急力量和应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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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合现场总指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区党政办负责组织协

调新闻发布工作，深汕消防救援大队根据事故处置需要，负责

前沿指挥部指挥工作，属地办事处分管负责组织本辖区有关应

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视情况增设事发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为现场副总指挥，在工矿商贸行业

等涉及人员密集场所管理业态复杂时，或者当工矿商贸事故涉

及其他部门（负有相关行业领域管理职责的部门）时，引入相

关部门有利于进一步压实行业管理责任，提升协同处置能力。

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技术专家组、抢险救援组、

治安疏导组、医疗卫生组、新闻宣传组、后勤保障组、交通运

输组、环境气象监测组、涉境外联络组、善后处置组、调查评

估组共12个工作组。各工作组组长由现场总指挥指定参与抢险

救援部门（单位）的现场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部可根据应急

救援需要增减相关应急工作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

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工作职责分工一

览表见附件4。

2.4.2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

现场指挥部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令，指挥协调以下具体工

作：

（1）根据现场救援工作需要，成立应急工作组，指挥各

部门参与事故救援；



— 17 —

（2）组织制定应急救援和防止事故引发次生灾害的方

案，向各应急工作组下达工作任务；

（3）督促各应急工作组按照工作任务制订工作方案并实

施，接收各工作组的工作汇报；

（4）负责现场处置沟通协调、督查督办、信息报送，材

料汇总等综合工作；

（5）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如环境污

染），适时通知与事发地相邻地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6）根据处置需要，决定依法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设

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

（7）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救援处置、事态评估情

况和工作建议，落实区管委会有关决定事项和区领导批示、指

示；

（8）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

况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化解或者降低风险，

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9）必要时，按照相关程序提请市层面协调部队或民兵

队伍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10）组织现场指挥部的会晤、政务活动等。

2.4.3 现场指挥协调

上级组织指挥机构设立后，下级组织指挥机构按照上级

组织指挥机构的要求做好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参与现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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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各类应急力量到达现场后，应当及时与现场指挥部做好

衔接，服从现场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接受统一指挥调度，并

及时报告现场救援进展情况。

2.5 应急救援专家组及职责

2.5.1 应急救援专家组组成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应急工作需要组建工矿商贸企业

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专家组。专家组由工矿商贸、化工与危险

化学品、特种设备、消防、环境保护、电力电气、燃气等专

业专家组成。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专家组推荐名单详见附件5。

2.5.2 应急救援专家组职责

（1）对事故的发展趋势、抢险救援方案、处置办法等提

出意见和建议，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提供技术支

持；

（2）对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评估；

（3）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参与应急演练及事故调

查。

2.6 应急救援队伍及职责

2.6.1 应急救援队伍组织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综合

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社

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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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物资，并定期组织训练。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依托深汕消

防救援大队、专职消防队建立，是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的主力军。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由应急指挥部组织建

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由工矿商贸企业根据企业特点自行组

建，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由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资质的

人员组成。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救援队伍及物资信息

表详见附件6。

2.6.2 应急救援队伍职责

（1）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负责扑救现场火灾和组织人员搜救；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生

产安全事故处置需要，负责前沿指挥部指挥工作。

（2）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按照各自应急救援队伍的职责开展

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交通、卫生、燃气、建筑工程、通信

保障、电力、给排水等专业救援任务处置工作，并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加强日

常训练与考核，提高实战技能，发挥救援队伍在预防性检查、

安全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3）企业应急救援队伍

负责本单位事故的先期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配合综合性

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抢险救援；定期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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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并建立预防检查档案；按照编制的

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4）社会应急救援队伍

参与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知识的宣传、

教育和普及工作，协助开展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

救援工作。

3.运行机制

3.1 监测与预警

3.1.1 风险分类分级管控

3.1.1.1 风险等级

区、各办事处应急管理部门以及各类工矿商贸企业应对本

辖区、本领域、本单位开展风险辨识与评估、风险分级管控、

风险沟通并持续改进，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有效防范一般

事故。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

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3.1.1.2 风险分级管控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全体员工全面辨识生产工

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客观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选取适

用的定性、定量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风险分析和评

估；从技术与工程、人员素养与系统管理、个人防护与应急管

理等方面对风险进行差异化管理，合理确定风险的管控层级，

确保将所有风险控制在合理可接受水平。对无法有效管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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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险，应当依法及时采取停产、停业等措施，撤离现场作业

人员及影响范围内的人员，划定禁区，防止重大风险失控引发

事故。

（2）高危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管控应当包括：建立风险分

级管控制度，并持续有效运行；全面辨识危险源，客观分析、

评估风险，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方案；

制作岗位风险告知卡；设置较大以上风险公告栏；绘制风险四

色分布图；绘制作业风险比较图。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

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制作岗位风险告

知卡；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设置重大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

风险告知卡，标明风险名称、主要风险因素、可能引发事故类

型、事故后果、管控方法、应急措施、报告方式以及责任单

位、责任人、联系方式等内容。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工作场所、

岗位和有关设施、设备，设置明显的风险警示标志。

（3）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风险辨识、评估及管控情况

形成风险清单。风险清单应当标明风险类别、名称、特征、位

置、责任主体、管控措施等情况。风险特征应当标明风险概

况、参数及发生事故可能影响的范围等情况。

（4）区、各办事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针对风险评估的结

果，结合监管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督检查计划，对不同等

级风险确定不同的监督检查频次和内容，实施差异化、精准化

监管，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促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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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风险。

3.1.2 监测

（1）区应急管理局以深圳市应急管理监管执法服务平台

系统为基础，形成政府监督管理、企业申报信息、数据共建共

享、部门分工监管的安全管理综合信息平台。通过平台获取企

业基本信息，建立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控

制、风险预警的动态监控，实现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风险的有效控制和应对。

（2）工矿商贸企业应建立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报告和建档等监控制度，严格落实企业隐患排查

治理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

其他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于排查发现的事故隐

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

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并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其他

有关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探索运用物联监测、智能监测、模型

算法等开展工矿商贸企业风险监测。

3.1.3 预警

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

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对可以预警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预警，具

体预警程序按照《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

法》执行。

3.2 应急处置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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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信息报告与共享

3.2.1.1 事故信息报告

（1）获悉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公民、法人

及其他组织，应立即拨打区应急管理局24小时值班电话

（0755-22106112）报告事故基本情况。

（2）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现场

有关人员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

应向区应急管理局或所在地办事处报告。相关部门和单位收到

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初步判定事故等级，同时报

上一级主管部门。

3.2.1.2 事故信息报告时限和程序

（1）属于一般、较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

负责处置的办事处在接到事件报告后，应在40分钟内将基本情

况电话向区应急委办、总值班室报告，处理完毕后12小时内将

详细情况书面报告区应急委办、区总值班室。属于重大和特别

重大的突发事件，负责处置的办事处或相关部门在接到事件报

告后，应在20分钟内电话向区应急委办、总值班室报告情况，

并在30分钟内向区应急委办、总值班室书面报告详细情况。

（2）区总值班室在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应及时对事态

的严重性、可控性和紧迫性进行研判，按有关规定立即报告，

较大、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60分钟内向市委

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委办值班室报告。特别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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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向市委值班室、

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委办值班室报告；不得迟报、漏报、谎

报或者瞒报，同时通报可能受影响的地区、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区有关部门、驻区单位按要求向上级报告相关突发事件信息。

（3）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或事件本身敏感的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报送，不受分级标准限制，要立即

上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区总值班室。

（4）涉及港澳台、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的工矿商贸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需要向有关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通报的，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将情况通报区统战社会建设局，由区统

战社会建设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区党政办、深汕公安分局等

有关部门提供必要协助。

（5）应急指挥部按照国家和省、市紧急信息报送标准及有

关要求，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事故信息。

3.2.1.3 事故信息报告内容和要求

信息报告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事故报告内容应包括：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信息

来源、事故类型、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伤亡

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目前事故处置

进展情况，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3.2.1.4 应急值班

各办事处、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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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值班室和值班电话，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并向社会公

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报告和举报，及时上报事故情况。

3.2.2 先期处置

（1）工矿商贸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时，应当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控制危险源，组织抢

救遇险人员；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撤离或者采取

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周边

单位和人员；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

生灾害发生；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

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事故信息和已

采取的措施等；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

等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2）事发地办事处应当按照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组织

相关力量开展遇险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救治；研判事故发展趋

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做好交通管控、事故现场隔离、秩序维护、人员疏散；做好遇

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安抚；依法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

急救援工作的信息，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

生，避免或者减少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3.2.3 应急响应

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事故，根据事故的性

质、特点、危害程度，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分级响应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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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申请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级别分为Ⅰ级

（特别重大）、Ⅱ级（ 重大）、 Ⅲ级（较大）、 Ⅳ级（ 一

般）。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响应流程图详见附件9。

3.2.3.1 Ⅰ级、Ⅱ级、Ⅲ 级应急响应措施

（1）符合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条件的，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报请区应急委，由区应急委主任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2）符合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条件的，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报请区应急委，由区应急委主任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3）符合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条件的，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4）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

时通知相关成员单位到达事故现场，成立应急工作组，制订应

急救援方案、开展救援抢险、交通管制、设施抢修等应急处置

工作；

（5）上级人民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后，应

急指挥部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要求，组织、协调辖区各方面应

急资源，配合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3.2.3.2 Ⅳ级应急响应措施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后，及时组织研判，经确认为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时，立即报应急指挥部申请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3.2.6.2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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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发布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命

令，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

（3）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通知

相关成员单位到达事故现场，成立应急工作组，制定应急救援

方案、开展救援抢险、交通管制等应急处置工作；

（4）若事故级别未达到一般（Ⅳ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时，区应急管理局可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

场，指导事发地办事处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应急救援

需求，提供应急资源予以支持；

（5）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3.2.4 主要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3.2.4.1 高温熔融金属熔液突发泄漏事故处置要点

（1）初期处置。现场作业人员发现高温熔液泄漏事故的征

兆，以及发生高温熔液泄漏事故后，应当依据事故现场处置方

案，立即停机，切断现场所有电源开关，发生高温灼伤后，应

立即高声呼叫求救；发生着火时，应迅速果断用D类金属灭火器、

消防沙扑灭初起火灾，发生大火或爆炸则通知现场及附近人员

紧急撤离事故现场，并立即向政府单位报告。

（2）警戒疏散。应当立即组织事故现场人员疏散，开展自

救工作。

（3）报警求救。当事故超出企业自救能力时，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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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上报。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并由主要负责人向政

府部门如实报告事故详情。

3.2.4.2 涉液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个人防护。泄漏处置人员应穿上防护装备，做好个人

防护措施。

（2）问询侦检。展开实地问询侦检，了解开展处置的必要

信息，如泄漏的部位、形态、泄漏量、现场的气体浓度、扩散

范围、风力和风向等。

（3）疏散警戒。确定初始隔离及防护区域，确定警戒人员，

设立标志进行警戒；疏散泄漏区域及可能扩散区域内的一切无

关人员，并向上风向转移。

（4）禁火抑爆，关阀断源。迅速清除警戒区内所有火源、

电源、热源和易燃物以及能与之反应的氟、氯等化学品，对泄

漏区域上方进行通风处理，防止引起爆炸燃烧。关闭管道阀门，

切断泄漏途径。

（5）险情排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及时修复泄漏点，

修复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堵漏方法和技术，例如器具

堵漏、倒罐转移、水解中和等。

（6）人员中毒和窒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将患者

转移出污染区，转移至上风向或侧上风向的空气新鲜处，松开

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保暖。同时拨打 120 急救

电话，如果患者衣服被污染，应脱去并放入双层塑料袋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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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和头发被污染时，用大量清水冲洗 15 分钟以上，冲洗时保护

眼睛。眼睛接触液氨或有刺激感时，应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

冲洗 20 分钟以上。若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时，实施心肺复苏，

并第一时间送医抢救。

（7）人员疏散方向

向上风方向疏散：在液氨泄漏事故中，人员应迅速向上风

方向疏散，以避免吸入有毒的氨气。上风方向是指风吹来的方

向，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远离污染源。

避免低洼处滞留：液氨泄漏后会形成气溶胶或冷云，密度

大于空气，会沿地面扩散并随风向移动。因此，人员疏散时应

避免在低洼处滞留。

（8）警戒区设置要求

划分警戒区域：根据侦察和检测情况，划分警戒区，设立

警戒标志。合理设置出入口，严格控制进入警戒区特别是重危

区的人员、车辆、物资，进行安全检查，逐一登记。在整个处

置过程中，要不间断地进行动态检测，适时调整警戒范围。设

立现场安全员：确定撤离信号，实施全程检测。

3.2.4.3 锂电池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个人防护。救援队员进入事故现场前，必须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

（2）火情侦察。评估火情范围、大小、蔓延可能等，利用

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红外测温等侦检仪器对现场气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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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温度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3）警戒疏散。根据火势大小划定警戒范围，有序地疏散

人员，保持通风，根据火情监测情况适时调整救援策略和警戒

范围。

（4）灭火进攻。设置水枪阵地，切断电源，根据锂电池着

火的火势大小和发生位置，正确选用灭火剂。

（5）后续监测。锂离子电池具备持续放电特性，明火熄灭

后，应继续利用水枪对火场进行持续冷却 1 小时以上，并使用

测温仪进行实时监测。

（6）将锂离子电池浸入水内进行处理的措施。在进行操作

前，操作人员必须穿戴好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防火服、

防火手套、护目镜和呼吸面罩等。即使明火已被扑灭，电池内

部可能仍然处于高温状态，且电池在与水接触过程中可能会释

放出有害气体，如氢气等。要使用足够大的、耐腐蚀的容器来

盛放锂离子电池。将电池缓慢地放入盛有水的容器中，避免电

池与水剧烈接触产生大量飞溅的水花和可能的爆炸风险。可以

使用耐高温的绝缘工具将电池放入水中，浸没深度要足够，以

确保电池完全被水覆盖。

（7）将锂离子电池移至安全区域进行安全处置的措施。个

人防护依然是首要任务，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与上述浸入

水中处理相同，要确保自身安全。使用专门的防爆、防火、隔

热的运输工具来搬运锂离子电池。例如，可以使用带有防火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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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车或者防爆运输箱。这些运输工具需要能够承受电池在运

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振动、摩擦和热量，并且能够防止电池与

外界的火源或易燃物接触。采用合适的工具（如耐高温的夹具）

将电池从起火现场转移到运输工具上。转移过程中要尽量避免

电池受到撞击和颠簸，因为这可能会引发电池内部短路，再次

产生燃烧风险。在转移过程中，要确保运输路线畅通，并且周

围没有火源、易燃物和人员密集区域。安全区域应远离建筑物、

人员、易燃物和热源等。在安全区域内，可以对电池进行进一

步的处置，等待专业机构回收利用或者进行销毁处理。

3.2.4.4 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分析评估。对事故情况进行分析评估，迅速确定应急

救援方案，切勿盲目施救。

（2）消除危险。救援前应切断有毒有害气体来源，持续通

风，确认潜在的危险状态已消除。

（3）个人防护。应急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做好自身防护，

佩戴必要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与外部人员进行有效联络，

并保持通信畅通。

（4）实施救援。根据事故具体情形可采取进入式或非进入

式救援。救援时应安排专人监护，防止事故扩大。施救时间持

续较长时，应实施轮换救援，保持救援人员体力。

3.2.4.5 粉尘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个人防护。粉尘火灾容易引起爆炸或二次爆炸，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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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采取相应的个人防护措施。

（2）警戒疏散。根据火势大小划定警戒范围，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有序地疏散人员。

（3）灭火进攻。火灾扑救前应进行风险分析，火灾现场是

否存在爆炸风险（如空气中是否有粉尘飘浮），应根据粉尘的

物理化学性质，正确选用灭火剂。如采用干燥的砂土覆盖等，

灭火时，应防止粉尘扬起形成粉尘云。若燃烧物与水接触能生

成爆炸性气体，不应用水灭火。避免用强压力驱动器的灭火器

或灭火措施，如用水进行灭火时，不宜采用直流水枪，而多采

用喷雾水枪或开花水枪灭火。对于大面积、长距离的粉尘火灾，

采取有效的分隔措施，防止火势沿沉积粉尘蔓延或引发连锁爆

炸。

（4）后续处置。熄灭火源后，要立即对场地进行喷淋或灭

火药剂喷洒处理，避免再次引起爆炸或火灾。

3.2.4.6 高温熔融突发沸溢事故处置要点

（1）人员撤离。一旦发现高温熔融液体有沸溢迹象，如熔

融液体喷溅或泄漏、冒出大量烟雾或发出异常声响，现场指挥

人员应立即下达撤离命令。

（2）切断电源：迅速切断相关设备的电源，停止继续加热，

防止事故扩大。

（3）使用合适的灭火剂：严禁使用水、泡沫等灭火剂，应

使用干粉、干冰或砂土等灭火剂进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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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却保护。使用水枪、喷雾等方式对受高温汤液威胁

的设备、管道、建筑物等进行冷却保护，降低其温度，防止其

因高温而损坏或倒塌。

（5）防止扩散。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防止高温熔融

液体扩散。如果高温熔融液体泄漏到地面，可以使用砂土、耐

火材料等筑堤围堵。

（6）报警求救。当事故超出企业自救能力时，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话。

（7）及时上报。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并由主要负责人向政

府部门如实报告事故详情。

（8）注意事项

1）防止烫伤：高温熔融温度极高，救援人员应穿戴好隔热

服、隔热手套等防护装备，避免直接接触高温熔融。

2）避免爆炸：在处置过程中，应避免高温熔融与水或其他

物质发生剧烈反应引发爆炸。

3）后续处理：沸溢事故后，应对事故现场进行全面检查和

清理，清除残留的高温熔融和污染物，修复受损的设备和设

施，防止次生事故发生。同时，开展事故调查，分析原因，总

结经验教训，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

3.2.4.7铝液爆炸事故处置要点

（1） 迅速撤离：现场人员应迅速转身，抱住头部，挡住

脸部，捏紧衣领，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或躲入墙体背后，以躲

避冲击波，防止高温铝液烫伤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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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散人员：沿避灾通道迅速逃离危险区，待撤到安全

地点后立即上报车间及公司负责人。警戒疏散组负责事故现场

警戒、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等工作。

（3）切断源头：立即切断相关设备的电源和气阀，封锁现

场，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4）控制铝液流动：使用沙土或耐火材料等不燃材料控制

铝熔液流动，将铝熔液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同时用干粉灭火

器进行灭火，严禁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5）防止次生灾害：迅速移除周围可燃物，防止铝液引燃

周围可燃物。若铝液已引燃可燃物，且燃烧区域不存在熔融高

温铝液或高温铝液已凝固，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水、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

（6）注意事项

1）严禁用水灭火：在铝液泄漏区域严禁使用水进行灭火，

防止炉子和设备及地面水泥爆炸。

2）个人防护：所有参加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增强应急过

程中的安全意识，首先做好自我保护。

3.2.5 现场处置措施

按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和处置工作需要，现

场指挥部应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处置措施：

（1）现场应急处置

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初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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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事故后果和事态发展状况，迅速制订人员搜救、险情排除、

危险源控制、基础设施抢修等应急处置方案，合理调配专业人

员、抢险装备和应急物资，并根据需求及时调整和补充，采取

紧急处置措施。

（2）现场人员疏散

现场指挥部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特点，明确疏散撤离的范围

和方式，由事发地的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公安、公共事业、

应急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事发地的办事处做好人员疏散

以及疏散集合点治安管理、医疗卫生、物资保障等工作。

（3）现场管制

公安部门按照职责在警戒隔离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并安

排专人负责警戒。交警部门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

制，严禁无关车辆进入。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畅通。

合理设置出入口，除应急救援人员外，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事

发地的办事处做好配合工作。

（4）现场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事故风险特性佩戴相应的专业防护装

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

故现场的相关规定。

（5）应急救援中止与恢复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

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经评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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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得到控制，经指挥部批准后，应及时恢复应急救援行动。

（6）医疗卫生救援

区公共事业局负责组织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处置工作，

并根据需要向上级卫生部门请求派出有关专家和专业防治队伍

进行指导和支援。

3.2.6 响应升级与扩大应急

因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次生或衍生出其他突

发事件，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由其他

专项应急指挥部、多个部门（单位）增援参与应急处置的，应

急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区应急委。

如果预计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将要波及周边城市或

地区的，应报请以市政府的名义，协调周边城市或区县启动应

急联动机制。

当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超出本区自

身控制能力，需要上级相关应急力量提供援助和支持的，由区

管委会报请市委、市政府相关资源和力量参与事故处置。

3.2.7 社会动员

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人员伤亡等情况，根据事故应对工作的需要，区管委会可发布

社会动员令，动员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公民、具备应急救援资

源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力量，

协助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做好事故预防、自救互救、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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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维护、后勤保障、恢复重建等处置工作。

3.2.8 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

（1）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后，要快速反应，配合上级人民政府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发生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并根据事故处置进展情况持续发布信息。

（3）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

布、提供新闻通稿、接受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

（4）信息发布由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应急指挥部负责，区

党政办牵头指导，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实施。未经批准，参与工

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人员不

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伤亡数据、责任追究等有关工矿商

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不

得编造、传播有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和事态发展的虚假信息。

（5）区党政办要加强统筹各媒体和政务新媒体，指导区应

急管理局加强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

健康的社会舆论，做好重大决策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工矿商贸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3.2.9 应急结束

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得到解救，事故伤亡情况

已核实清楚，环境监测符合有关标准，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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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消除后，在事故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应急处置主要任务基

本完成以后，现场指挥部可撤销或降级。应急指挥部可宣布响

应结束，逐步停止有关应急措施，有序撤离应急力量和工作人

员，并做好后续恢复工作。

3.3 后期处置

3.3.1 善后处置

在区应急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协同事发地办

事处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如善后处置需要市层面相关部门支援，

由区管委会向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1）根据遭受损失的情况，制订和实施救助、补偿、抚慰、

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中

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应按照规定给予抚恤、抚慰、

补助。对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物资、设备、设施、

工具，应按照规定给予补助和补偿。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心理

咨询辅导和司法援助，预防和妥善解决因处置工矿商贸企业生

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事件责任

人进行处罚和追偿；保险监管机构应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

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2）做好现场污染物清理、环境污染消除、疫病防治等工

作，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确保社会稳定。

3.3.2 社会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统筹社会救助工作，按照政府救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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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会同区发改

财政局组织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和发放，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

红十字会、慈善会等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和组织，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3.3.3 调查评估

事故调查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

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事故调查组应

当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进行评估，并在

事故调查报告中作出评估结论。未成立事故调查组的，由现场

指挥部按照相关规定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

工作进行评估。各办事处应当每年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处置评估进行总结，并收集典型案例，向区应急管理局

报告。

3.3.4 事后恢复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区应急管理

局应结合调查评估情况，组织制订恢复与重建计划，及时恢复

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城市运行、生产经营等基础设施。

4.准备与支持

4.1 队伍保障

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依托深汕消防救援大队，建立区、

办事处二级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承担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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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救援任务。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各专项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单

位）负责组建和管理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会同综合性应

急救援队伍承担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任务。

军队和武警部队应急救援力量。武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

部队是本区处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突击力量，如应

急救援需要武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参与，由区应急管理

局提请市应急管理局协调到场参与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发挥共青团、义工联、红十字会的作

用，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资质的人员，在现场指挥部的

统一安排下参与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救援知

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技术领域协助开展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辅助工作。

技术专家组。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

根据应急工作需要组建应急救援专家组，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

的决策、指挥、处置办法提供技术支持。

4.2 经费保障

区管委会应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区财政的预备费应当保障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经费优先从各有

关单位部门预算中解决，遇有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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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不能满足需要时，区、办事处应急管理部门按有关程

序规定向区财政部门申请追加经费。

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命令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

耗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

区管委会协调解决。

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落实

调用、征用补偿或者补助政策。区、办事处应急管理部门应认

真落实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区财政和审计部门对资

金使用加强监督和审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

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物资、装备、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

应急救援管理相关部门或专业应急救援人员所在单位应当

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各工矿商贸企业

应按照省、市、区有关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鼓励保险

公司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灾害保险的覆盖面和服务范

围，增强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抵御事故的能力，形成全社会共担

风险机制。鼓励从事高风险活动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并为其

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保险；鼓励保险行业开展事故风险管理研

究，建立事故信息数据库，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4.3 物资保障

根据本区不同区域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种类、频



— 42 —

率和特点，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及时更新和补

充。

应急指挥部、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办事处按照“专业

管理、专物专用”的原则，自行调拨使用本部门（单位）的应

急物资。跨部门（单位）调用应急物资时，申请使用的有关部

门（单位）、相关办事处应向区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按有关

规定办理。必要时，以区管委会的名义动员和征用社会物资。

涉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用的，由区管委会向周边地区、深圳市

政府提出物资调用的申请。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物资捐赠

和支持。

4.4 医疗卫生保障

区公共事业局负责建立和完善区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卫生

应急指挥体系和医疗卫生救援体系，针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组建医疗专家队伍和应急医疗救

援队伍，储备医疗救治应急物资，开展医疗救援演练和公众自

救、互救医疗常识宣传教育。

工矿商贸企业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加强员工

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

害和健康危害。

4.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负责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应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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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能力。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

全抢险救援免费快速通行协同保障机制，做好抢险救援车辆在

深汕特别合作区内的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深汕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负责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

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

确保应急运输安全畅通，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

“绿色通道”，对事故现场及有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发放应

急车辆的应急通行标志。

道路及交通设施被破坏或毁坏时，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

局、区城管综合执法局等部门应迅速组织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尽快组织抢修，保障交通线路顺畅。

4.6 治安保障

深汕公安分局应制订应急状态下维持治安秩序的各项方

案，包括警力集结、布控、执勤方式和行动措施等，维护工矿

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秩序及所在区域的社会公共秩序，

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及抢险提供保障。

深汕公安分局负责组织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

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

控制事故肇事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

4.7 人员防护保障

各办事处应完善紧急疏散管理办法和程序，明确各级责任

人，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公众安全、有序地转移或疏散到应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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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场所或其他安全地带。

在处置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过程中，相关单位应充

分考虑对人员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和所有危害种类，制订科学合

理、切实可行的应急救援方案，配备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安

全防护设备，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

4.8 通信和信息保障

由区科创经服局、区公共事业局和有关企业配合，建立健

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保障工作体系，完善公用信息网络，建

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

应急通信系统，确保应急处置通信畅通。

4.9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单位）根据自身应急管理业务的

需求，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配备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

备和器材，建立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其中市生态环境局

深汕管理局负责配备环境污染事故的环境监测装备和器材，市

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负责保障运输车辆。

4.10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各办事处、区有关单位依职责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

理和维护工作。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和检查应急避难场所的

建设、管理工作；发生事故后，由区应急管理局统一协调使用

和管理应急避难场所。

各办事处、区有关单位按要求在避难场所配置相关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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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置规范的标志牌，并储备必要的物资和制定应急预案。

4.11 科技支撑保障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发改财政局、区科创经服局、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配合，采取扶持政策和优惠措

施，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等开展研究用

于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

救援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

4.12 气象服务保障

深汕气象服务工作组对接市气象局负责气象服务保障工

作，提供天气预报并加强对极端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根据预防

和应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需要，提供局部地区气象

监测预警服务。

4.13 法治保障

在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和延续期间，区管委会

根据需要依法制定和发布紧急决定和命令。区政法社会工作局

按照区管委会的要求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提

供法律意见。

4.14 其他应急保障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其他保障由区

有关部门按照《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确定的职责，依据各部门的预案进行保障。

5.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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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应急演练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筹协调和检查指导全区工矿商贸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工作，负责规划、组织区级综合应

急演练。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建立预案演练制度，至少每 2

年进行 1 次应急演练，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及通信联

络，确保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通过应急演练，

培训和锻炼应急救援队伍，改进和完善应急预案，并做好演练

评估工作。

（3）各工矿商贸企业每年至少组织 1 次综合或专项预案的

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 1 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通过演

练不断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区应急管理局对深汕特别合作

区内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进行

抽查；发现演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5.2 宣传教育

（1）区有关部门（单位）、办事处应当开展应急法律法

规、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安全与应急

意识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能力。

（2）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安全实景模拟教育

基地等多种载体，开展应急宣传教育。

5.3 培训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加强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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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开展应急管理相关培训，提升其预防和

应对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2）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和管理责

任，加强本系统、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训练，提高其专

业救援能力和安全防护技能。

（3）工矿商贸企业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应急知识，掌握风险防范技能和事故

应急措施。

（4）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单位或者兼职应急救援人员所在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应急

救援人员经培训后，方可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5.4 责任与奖惩

（1）对未按应急预案规定履行有关职责，导致事故发生或

危害扩大的，或出现不服从上级政府统一指挥，迟报、瞒报、

漏报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未及时组织开展自救和善后工作，截

留、挤占、挪用应急资金等情况的，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

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提请区管委会对

在事故应急处置中作出贡献的部门（单位）、个人给予表扬或

奖励。

5.5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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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22 版）同时废止。

6.附则

6.1 名词术语定义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本预案的工矿商贸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

贸等工矿商贸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

故。相关行业范围按照《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应急厅〔2019〕17 号）执

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有关行业、领域的

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部门的统称。

其他说明：本预案有关表述中，“以上”含本级（本

数），“以下”不含本级（本数）。

6.2 预案管理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建立应急预案评估

制度，原则上至少每 3 年对本预案评估 1 次，并根据评估结果

进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对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预案修订的情形的规定，

及时修订预案。

6.3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制定与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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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预案，各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单位）和工矿商贸企

业应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7.附件

附件1：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专项事故风

险分析表

附件2：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指挥部设置图

附件3：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现场指挥部设置图

附件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分工一览表

附件5：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专家组推荐名单

附件6：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救援队伍及物资信息

表

附件7：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附件8：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件9：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避难场所分布情况

附件10：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文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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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专项事故风险分析表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涉及行业较为单一，

以机械制造企业为主，轻工企业次之，建材、金属制品企业占

少数。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涉及行业较多，其中涉及

使用危险化学品（涉液氨）工业企业、涉及燃爆粉尘企业、涉

及锂电池企业、涉及洁净厂房企业、涉及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金属熔炼企业（深井铸造）、人员密集场所、焊接作业企业等

企业风险较高，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的对象。

具体风险分析见下表：

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1

涉及使用

危险化学

品工业企

业

火灾爆炸

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有可能使用乙醇、油漆、稀释剂、有机溶

剂、正己烷、甲醇等危险化学品，这些危险

化学品有较强的挥发性，其挥发的气体具有

可燃爆特性，如通风等安全技术措施不到位

或管理措施有缺陷，有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

火灾爆炸事故。

2 中毒和窒息

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有可能使用苯胺、三氯甲烷、甲醇等有毒有

害品，设备超温超压、操作失误、管理不善

等原因，导致物料发生泄漏，挥发扩散至空

气中，造成人员中毒和窒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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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3

粉尘涉爆

企业

粉尘爆炸

涉及燃爆粉尘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悬浮于空

气中的可燃粉尘，当满足粉尘爆炸所需的五

项条件时，将发生粉尘爆炸事故。

4 机械伤害

粉尘企业使用到冲、剪、压机械、金属切削

等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因设备故障、防

护不当或人员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械伤

害。

5
火灾、中毒

和窒息

企业使用的清洗剂、酒精、油墨均属于易燃

危险化学品，在储存及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

泄漏或大量挥发情况，通风不良易发生有毒

有害气体积聚，导致火灾、中毒和窒息事

故；仓库中存放的成品、原材料、废料等可

燃物品遇火源可能发生火灾。

6 触电

企业因使用设备较多、现场环境复杂，在电

气线路安装不符合要求，线路出现老化、过

载、短路时，人员违规作业可能发生触电事

故。

7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

企业在搬运物料过程中可能会用到小型起吊

设备，起吊过程中因起吊设备缺陷或人员违

章操作可能造成物体打击和起重伤害。

8 电池企业 火灾爆炸

锂离子电池如有短路、过充、高温等情况，

有可能导致电池火灾爆炸事故。锂离子电解

液属于易燃液体，如存储使用不当易导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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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灾事故。

9 其他

锂离子电池企业因使用设备较多、现场环境

复杂，还可能存在电气火灾、触电、高处坠

落等事故。

10
洁净车间

企业
火灾事故

生产工艺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使用，若使

用、储存不当，极易引发火灾爆炸；室内迂

回曲折，人员疏散困难；整体密闭性强，蔓

延速度快，扑救难度大。

11

涂层烘干

室企业

火灾爆炸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涂层烘干室相对封闭，

涂层工件在加热、干燥、固化过程中易释放

易燃、可燃蒸气或气体，其工作空间或涂层

烘干室的周边区域，可燃气体积聚的浓度一

旦达到爆炸极限，如遇点火源，有可能导致

涂层烘干室的火灾爆炸事故。

12 中毒和窒息

涂层烘干室烘烤的工件具有有机溶剂涂层，

当加热烘烤时，易挥发出有毒气体，或涂层

烘干室供油、供气系统泄漏，挥发出有毒气

体，如果作业现场通风不良，或未安装可燃

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或故障，员工未正确佩戴

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入作业现场，吸入有毒

气体，可能发生中毒事故。

13 其他
涉及涂层烘干室的企业事故风险除了上述分

析的火灾爆炸、中毒外，还存在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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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如：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

害、车辆伤害、灼烫、其他伤害及职业病危

害等。

14

有限空间

企业

火灾爆炸
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易燃、易爆物质，在作

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15 中毒和窒息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一般多含有硫化氢、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氨、甲烷 （沼气）和氰

化氢、有毒有害等气体，其中以硫化氢和一

氧化碳为主的窒息性气体尤为突出。有限空

间内若含氧量不足或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在

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

16 其他

涉及有限空间作业企业除了火灾爆炸、中毒

和窒息外，还存在其他风险，如淹溺、触

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其他伤害

等。

17

液氨企业

火灾爆炸

在液氨使用过程中，如操作失误、设备故障

导致液氨泄漏，液氨挥发蒸气与空气混合，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8 中毒和窒息

液氨泄漏时，如通风不良，个体防护措施不

当或无防护，极易导致泄漏区域周围人员急

性中毒、中度中毒，严重者可发生中毒性肺

水肿，或有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出现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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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咳嗽、咯大量粉红色泡沫样痰、呼吸窘迫、

谵妄、昏迷、休克等症状。

19 容器爆炸

涉氨企业使用的贮氨器属于带压容器，若设

备自身缺陷、维护不到位、外力撞击等情况

均可能造成容器爆炸。

20 车辆伤害

工业园区车辆进出频繁的场所，如果工业园

区指示牌不清、司机违章行驶、车辆维护保

养不够、装卸操作人员违章指挥等都将引起

车辆伤害。车辆伤害主要包括人员伤害、建

筑物或设备损坏两类。伤害类型主要有碾

压、碰撞、倾翻、剐蹭等。

21 冻伤

液氨气化时会吸收大量的热，当容器、输送

管道发生泄漏时，在泄漏口处的温度会急剧

下降，如果操作、维修人员操作不当可能造

成低温冻伤伤害。部分低温冷库温度可达-

50℃，作业人员在防护不到位的情况下长期

在低温冷库作业可能造成冻伤。

22 其他

涉氨企业因使用设备较多、现场环境复杂，

还可能存在电气火灾、触电、高处坠落等事

故。

23
涉剧毒品

使用企业
中毒

剧毒品在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如果发

生泄漏，极易对周边的人员造成群体性中毒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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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24 其他

涉剧毒品使用企业还存在火灾、触电、高处

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车辆伤害、其

他伤害等风险。

25

高温熔融

企业

火灾

高温熔融企业中电气设备线路存在老化、过

载、短路时，可能发生火灾事故；仓库中存

放的成品、原材料、废料等可燃物品遇火源

可能发生火灾。

26 机械伤害

高温熔融企业大量使用冲、剪、压机械和金

属切削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因设备故

障、防护不当或人员违规操作，发生机械伤

害的可能性较高。

27 触电

高温熔融企业因使用设备较多、现场环境复

杂，在电气线路安装不符合要求，线路出现

老化、过载、短路时，人员违规作业可能发

生触电事故。

28 容器爆炸

由于工艺需要，在使用气瓶及压缩空气储气

罐过程中，由于设备本体存在缺陷、压力过

载等，可能发生容器爆炸事故。

29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

高温熔融企业在模具搬运过程中可能会用到

小型起吊设备，起吊过程中因起吊设备缺陷

或人员违章操作可能造成物体打击和起重伤

害。

30 涉及电气 火灾爆炸 电气焊动火作业中会产生高温，高压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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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焊动火作

业

花，如果未正确控制，可能会引发火灾和爆

炸。

31 触电
电焊过程中会产生高电压和电流，如果未正

确操作，可能会导致电击和触电。

32

铝加工

（深井铸

造）

火灾
生产过程中产生熔融物质非常易燃，容易导

致火灾。

33 爆炸

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中包含大量高温熔

融物质，当生产炉设备中原料处于潮湿或含

油状态时，容易有爆炸风险。铝液流入铸井

内也是主要的爆炸隐患。

34 灼烫

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中物料大多处于高

温状态，若碰到高温状态的设备、材料或烟

气，易发生灼烫。

35 起重伤害
生产期间涉及起重运输铝液、铝渣、铸棒等

危险物质，如操作不当，易造成起重伤害。

36
人员密集

场所

火灾

商场、集贸市场、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

由于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不到位，一旦发

生火灾，火势发展迅猛，人员疏散困难，有

可能酿成重特大事故。宾馆、酒店等涉及餐

饮使用燃气，燃气使用不当也可能引起火灾

爆炸事故。

37 踩踏
人员密集场所出入口、过道、看台等设计不

合理或者照明强度不够，人员密度大、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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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类型 主要风险 风险成因

无序，突发事件（火灾、群殴、恐怖事件、

台风暴雨）等均有可能引起人群恐慌，导致

发生踩踏事故。一旦发生踩踏事故，如对人

群引导和控制不足， 应急处置不当，事故

极易扩大蔓延，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

38 其他

人员密集场所除了上述分析的风险外，还存

在其他风险，如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

击、起重伤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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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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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设置图

备注：各应急工作组标注单位为牵头单位



— 60 —

附件4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分工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 综合协调组

1.统筹组织一般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

救援的综合协调工作，组织开展较大以上工矿商贸企

业生产安全事故前期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

2协助现场总指挥做好现场指挥部的开设和撤离工

作；

3.负责应急指挥部指令的接收与转发，做好现场指挥

部会议管理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整理以及对外发布文

件的草拟工作；

4.承担现场指挥部的值守工作，收集、汇总现场处置

工作情况，编辑应急救援大事记，编制信息简报并上

报；

区 应 急 管 理

局、事发地办

事处

深汕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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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5.负责调配全区应急力量和资源，向应急指挥部请求

应急支援；

6.组织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的总结评估，提出应急预案

修改建议；

7.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文件、影像资料的搜集、整理、

保管和归档等工作。

2 技术专家组

对事故的发展趋势、抢险救援方案、处置办法等提出

意见和建议，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提供

技术支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

区科创经服局、区住建

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

深汕管理局、市交通运

输局深汕管理局、市市

场监管局深汕局等单位

应急专家和事发单位

3 抢险救援组 1.实施事故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工程抢险、 深汕消防救援区应急管理局、区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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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工程加固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

2.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大队 经服局、区住建水务

局、区城管综合执法

局、市交通运输局深汕

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

深汕局、事发地办事处

等单位专业应急救援队

和事发单位应急救援队

4 治安疏导组

1.做好现场指挥部、抢险救援现场的警戒和交通管控工

作；

2.发放各保障组人员和车辆的证件；

3.做好失联（死亡）人员身份核查工作，承担事故中失

联人员身份信息的核实和登记工作，对遇难者身份进行

鉴定；

深汕公安分局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

局、事发地办事处、事

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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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4.负责组织受灾群众安全疏散。

5 医疗卫生组

1.调度全区医疗队伍、专家等资源和力量，做好对事故

受伤人员的救治和康复工作；

2.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

中安置点灾民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3.做好现场救援区域的防疫消毒；

4.向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

区公共事业局
事发地办事处、有关医

疗卫生机构

6 新闻宣传组

1.统筹协调和组织事件舆论引导工作；

2.指导做好事件舆情搜集、分析和报送工作；

3.指导做好新闻应对发布和集体采访组织活动；

4.做好媒体沟通协调和组织联络工作；

5.向应急指挥部和事件相关单位、辖区政府通报舆情

区党政办

区应急管理局、区统战

社会建设局、事发地办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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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进展，提出应对建议。

7 交通运输组

1.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应急运力

保障工作，优先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

备、设备、工具、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

的人员；

2.负责做好职责范围内的道路抢通抢修保障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

深汕管理局

区应急管理局、事发地

办事处

8 后勤保障组

根据事故处置工作需求，及时提供资金、物资、装

备、食品、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通信等方面的

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

事发地办事处

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

财政局、区科创经服

局、区公共事业局、区

住建水务局、深汕供电

局、区建筑工务署、事

发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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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9
环境气象监测

组

组织因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引起的次生环境污

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监测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深汕管理局

区住建水务局、事发地

办事处

10 涉境外联络组

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涉及港澳台或外籍人员伤

亡、失踪或被困，或者可能影响到港澳台或境外的，

及时通报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机构或有关国家相

关机构，协商或处理相关事宜。

区党政办、区

统战社会建设

局

深汕公安分局、事发地

办事处

11 调查评估组

初步核实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经过和原

因，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评估事故损失，

制订改进措施。

区应急管理局

区政法社会工作局、深

汕消防救援大队、深汕

公安分局等部门

12 善后处置组

1.做好善后处置的总体协调工作；

2.做好善后抢险救援人员后勤（就餐住宿、会务安

排、生活设施、人员安排和资金调配等）保障工作；

3.做好受灾群众、死难（失联）人员亲属信息登记、

事发地办事处
深汕公安分局、区发改

财政局、事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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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职责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食宿接待和安抚疏导等善后工作；

4.做好遇难者遗体的保存、处理和殡葬服务等善后工

作；

5.做好遇难、受灾人员和受损企业的经济补偿等善后

工作；

6.做好社会力量动员和救灾物资等救助组织工作；

7.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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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专家组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从事行业（擅

长领域）
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 李云贵 男 深圳市赛福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冶金行业 高级工程师 15361047727

2 周礼辉 男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工贸行业 高级工程师 13612869565

3 权先勇 男 深圳市赛福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工贸行业 高级工程师 13825231224

4 周远康 男 深圳市龙岗区交通协会 化工行业 高级工程师 13825225292

5 青国荣 男 深圳市海安达安全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工贸行业 中级工程师 1353078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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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从事行业（擅

长领域）
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6 沈贤明 男 广东知安消防电气防火检测有限公司 工贸行业 高级工程师 18929369477

7 尹柱国 男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工贸行业 注册安全工程师 15800224976

当上述专家不能及时到场时，可从其他区或市里协助安排有关专家到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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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救援队伍及物资信息表

序

号

队伍

名称

队伍

人数

主管部门/

上级机构

（全称）

队伍

级别

队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值班电话 主要装备 队伍地址

1

鲘门办

事处应

急队

30

鲘门办事

处

街道级 刘小健 18138891532 刘佳能
1813889156

0

对讲机、单兵生活背囊、救生索抛

射器、橡皮艇、移动照明灯组、激

流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衣

鲘门办事处

2

鲘门办

事处森

林防火

队

9 街道级 卢森 13590356386 卢森
1359035638

6
风力灭火机、2号灭火工具

3

鹅埠办

事处森

林防火

队

20

鹅埠办事

处

街道级 廖文生 13724219198 江胜东
1354312898

2
风力灭火机、2号灭火工具

鹅埠办事处

林业工作站

4

鹅埠办

事处应

急救援

队

33 街道级 陈家立 13828988848 王一圻
1319226573

7

橡皮艇、救生衣、手持电锯、破拆

工具、大功率移动电源

中兴南路100

号鹅埠办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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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漠办

事处应

急救援

队

30

小漠办事

处

街道级 刘锦波 13500086648 江佳彬
1356056220

0

橡皮艇、灭火风机、对讲机、卫星

电话、救生衣、扑火工具、照明手

电筒、盾牌 深汕特别合

作区小漠办

事处

6

小漠办

事处森

林防火

队

8 街道级 李思琪 18665275683 李思琪
1866527568

3
风力灭火机、2号灭火工具

7

赤石办

事处专

业应急

救援队

31

赤石办事

处

街道级 吴贝纳 15914959555 李伟松
1382895327

6

防爆头盔、橡皮艇、救生衣、手电

筒、救生绳、发电机、抽水机、铁

铲、卫星电话、雨鞋 深汕特别合

作区赤石办

事处

8

赤石办

事处森

林防火

队

73 街道级 卢永宣 18938047817 卢永宣
1893804781

7
风力灭火机、2号灭火工具

9

深汕供

电局应

急特勤

队

14
深汕供电

局
区级 韩雪峰 13728646738 陈锦昱

1477514165

8

自卸式抽水机、应急照明灯、卫星

电话

深汕特别合

作区时尚品

牌产业园9号

楼供电局

10

深汕电

信通信

应急保

障队

5

区科创经

服局

区级 冯日添 18033442753 冯日添
1803344275

3

抽水机、皮划艇、移动发电车、空

气检测仪、OTDR、熔纤机、长梯、

遮阳

中安科技园b

栋5楼

11

深汕联

通通信

应急保

障队

14 区级 叶竟夔 18682251797 何德跃
1562286781

0

发电车、发电机、光纤熔接机、光

功率计、光缆（5公里）

创元路中安

视金融科技

广场A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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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汕铁

塔通讯

应急救

援队

6 区级 林学腾 18666060368 许夏涵
1509980280

9
柴油发电机、皮卡车

广东省深圳

市深汕特别

合作区中安

视产业园

A310

13

深汕移

动通信

应急保

障队

6 区级 林冠威 15914968873 罗友江
1343750634

2
发电电缆、抽水泵、橡皮艇

广东省深汕

特别合作区

鲘门镇东罟

寮5号1楼

14

深圳市

深汕合

作区小

漠卫生

院医疗

救援队

6

区公共事

业局

街道级 林伟培 15819042440 蔡源森
1597676763

4

救护车、心电监护仪、转运呼吸

机、电动吸引器、AED除颤仪、颈

托、腰托等固定材料、担架、简易

呼吸气囊、氧气瓶、氧气袋、急救

箱及基础急救药品、数字心电图

小漠镇丁字

街50号

15

深圳市

深汕合

作区鲘

门卫生

院医疗

救援队

4 街道级 李详桑 13560598833 陈仁强
1992457475

3

救护车、心电图机、氧气瓶、血压

计、急救箱、心电监护仪、颈托、

腰托等固定材料

鲘门镇通港

路37号鲘门

卫生院

16

深圳市

深汕特

别合作

区鹅埠

卫生院

医疗救

援队

10 街道级 施长泉 13719543434 李晨曦
1351652199

9

救护车、担架、除颤仪、吸痰机、

洗胃机、输液泵、吸氧装备、心电

监护仪、基础急救药品箱

深圳市深汕

特别合作区

鹅埠镇振兴

南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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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深圳市

深汕合

作区

赤石卫

生院医

疗救援

队

25 街道级 冯心桥 13828968237 柳义武
1992448375

8

救护车、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

氧气袋、氧气瓶、血压计、气道急

救包、循环急救包、止血包扎包、

小手术包、急救箱、颈托、腰托等

固定材料、简易呼吸气囊

深汕特别合

作区赤石镇

赤石教师村2

号

18

深汕门

诊部医

疗救援

队

6 区级 张赤 13510331879 张赤
1351033187

9

救护车、心电图机、氧气瓶、血压

计、急救箱、心电监护仪、颈托、

腰托等固定材料

鹅埠镇同心

路与大同路

交汇处东南

侧

19

深汕水

务应急

抢修队

5

区住建水

务局

区级 杨波 17503040303 王浩骏
1851209210

8

皮卡车、柴油发电机、三脚架、电

焊机、二保焊、安全带、充电警示

灯、警示灯、反光雨衣、劳保水

靴、安全绳、强光手电、检测仪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松正

路佳馨旁边

20 5 区级 陈镇平 13509653482 王浩骏
1851209210

8

柴油发电机、移动电源、抽水泵、

抽水泵、围挡水马、人货车、通风

机、三脚架、哈扶节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东寨

一路

21 20 区级 刘名亮 13613065236 王浩骏
1851209210

8

箱货车、500m³水泵、龙吸水、液

压泵、警示灯、高水马、塑料护

栏、交通告示牌、移动照明灯、反

光雨衣、水鞋、防砸鞋、三脚架、

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五点式安

全带、紧急逃生呼吸器、高压封堵

气囊

深汕特别合

作区鹅埠镇

城内新村167

号

22
燃气抢

修队
7 区级 熊大维 18307673916 熊大维

1830767391

6

普通工具箱、气体浓度检测仪、气

体泄漏检测仪、多用途燃气检测

仪、气体检测仪（大鼻子）、打孔

海丰县鹅埠

镇上北村鹅

埠天然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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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杆、警示灯、大喇叭、警示带、

警示牌、防毒面具、移动式防爆照

明灯、防爆风机、安全绳、安全带

站

23

区城管

综合执

法局应

急队

200

区城管综

合执法局

区级 何时庆 18173170524 吴嘉辉
1337777472

3
防暴服、大盾牌

汕尾市海丰

县鹅埠镇鹅

埠市场

24

圆墩林

场半专

业护林

员队

10 区级 叶海强 19875507588 叶海强
1987550758

9
风力灭火机、2号灭火工具

25

区应急

通信中

坚队

5
区应急管

理局
区级 庄蒙广 18138890082 周智伟

1872014014

4
布控球、指挥车、

26

深汕特

别合作

区危险

化学品

应急救

援队

5
区应急管

理局
区级 宋旭波 13480655684 段小虎

1812631599

3

应急救援车辆、气体检测仪、防化

服（A级）（C级）、SCBA、防爆工

具、捆绑式堵漏器材、堵漏器材、

全面罩、滤毒盒

深圳市深汕

特别合作区

鹅埠镇深汕

大道（鹅埠

段）666号南

山智造深汕

高新产业园

27

区海洋

综合执

法大队

30

区农业农

村海洋渔

业局

区级 谢国现 13922867103 谢国现
1392286710

3

执法艇、卫星电话、救生衣、强光

手电、应急雨衣、救生圈、灭火

器、对讲机、执法记录仪

深汕特别合

作区海洋综

合执法大队

鲘门执勤点

（亲海路海

泰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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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深汕特

别合作

区地质

灾害应

急救援

队

6

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

局

深汕管理

局

区级 任晓乾 13530083169 谭宁
1392409705

0

无人机、安全帽、雨衣、急救箱、

探照灯、警戒线
鹅埠镇

29

市生态

环境局

深汕管

理局突

发环境

事件应

急处置

队

10

市生态环

境局深汕

管理局

区级 胡亚平 15875543571 徐建坪
1857647321

1

管道视频探测仪、辐射报警装置、

激光测距仪、水质分析仪、有毒有

害气体检测仪、无人船

深汕特别合

作区管委会

悦和楼2栋2

楼

30

深汕1标

应急救

援队

11

市交通运

输局深汕

管理局

区级 高华亮 13425170728 郑则炯
1353492850

4

扩音器、非防爆对讲机、望远镜、

非防爆相机、万用表、测温表、测

距仪、水准仪、全站仪、安全帽

（玻璃钢）、安全带、安全鞋、水

靴、雨衣、劳保手套、疏散指示

棒、警戒带、应急照明灯、电工工

具包、应急强光手电筒、发电机、

空气压缩机、电风镐、切割机、电

焊机、排水泵、编织袋

深圳特别合

作区海丰县

鹅埠镇东寨

一路中城市

政工程有限

公司

31

深汕2标

应急救

援队

11 区级 罗伟聪 13570808495 李泽淇
1522022339

1

扩音器、非防爆对讲机、望远镜、

非防爆相机、万用表、测温表、测

距仪、水准仪、全站仪、安全帽

（玻璃钢）、安全带、安全鞋、水

靴、雨衣、劳保手套、疏散指示

深汕合作区

赤石镇新城

村4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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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警戒带、应急照明灯、电工工

具包、应急强光手电筒、发电机、

空气压缩机、电风镐、切割机、电

焊机、排水泵、编织袋

32

深汕3标

应急救

援队

11 区级 曾世平 13609610469 李敏俭
1814585778

4

扩音器、非防爆对讲机、望远镜、

非防爆相机、万用表、测温表、测

距仪、水准仪、全站仪、安全帽

（玻璃钢）、安全带、安全鞋、水

靴、雨衣、劳保手套、疏散指示

棒、警戒带、应急照明灯、电工工

具包、应急强光手电筒、发电机、

空气压缩机、电风镐、切割机、电

焊机、排水泵、编织袋

天健龙岗建

工有限公司

海丰县旅社

路3号

33

深圳市

深汕特

别合作

区特种

设备事

故应急

救援队

6

市市场监

管局深汕

局

区级 吴群普 13500179330 王敏
1348822970

9

正压式呼吸器、担架、安全帽、喇

叭、警示带、对讲机、绷带等急救

医药箱

深圳市深汕

特别合作区

小漠镇大澳

村华润电厂

34

反恐怖

与机动

训练大

队

23
深汕公安

分局
区级 赵福堂 18925299119 黄梦菡

1307167521

3

冲锋舟、冲锋车、个人防护装备、

便携式万向剪扩钳，臂盾，防爆盾

牌，背负式远程催泪驱散器，防爆

服，大疆m350rtk无人机。

汕尾市海丰

县赤石镇圆

墩大百汇科

技园深汕公

安分局

35

城综集

团应急

队

56
深汕城综

集团
区级 王媛 18665396717 李晓辉

1316077606

0

钢叉、警棍、盾牌、对讲机、电

筒、防刺服

鹅埠街道鹅

埠市场德信

路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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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辖区拖

轮海上

应急救

援队

9

深汕特别

合作区海

上搜救中

心

区级 / / 狄宏祥
1386014107

0
厦港拖四号、厦港拖五号

华润电厂重

件码头

截至2025年5月，全区公安、危化品、通讯、电力、医疗、燃气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共计18个单位（36支队伍）共计7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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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

1 区党政办
李玉章 区党政办三级调研员 无 13502898706 负责人

陈羽兰 区党政办宣传科事务员 无 13727455985 联络人

2 区统战社会建设局

苏昰瑜 统战侨务科负责人 无 15800017426

港澳台
邱俊开 统战侨务科工作人员 无 13809847868

徐杨梅 民政科负责人 无 17661388266 社会救

助、殡葬赵长飞 民政科工作人员 无 13534213927

马盼祎 劳动管理科负责人 无 18826227469

劳资监察
周雪涛 劳动管理科工作人员 无 17681399120

贾弢 退役军人事务负责人 无 19875552550 联系民

兵、部队杨少帅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人员 无 176523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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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政法社会工作局
唐一岚 负责人 无 17675465416 负责人

林丹霞 工作人员 无 13602664129 联络人

4 区发改财政局
蔡运来 三级调研员 无 18923411031 负责人

张露 事务员 无 13613061636 联络人

5 区科创经服局
王一航 工信科负责人 无 18813902561 负责人

陈庆 事务员 无 13226771144 联络人

6 区公共事业局
朱三华 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 无 13823794866 负责人

刘杨 工作人员 无 15501871630 联络人

7 区住建水务局
李志钒 办公室主任 无 18819187914 负责人

邱彦辉 办公室事务员 无 13729577002 联络人

8 区城管综合执法局
吴志宇 城市管理科负责人 22101401 19865764341 负责人

陈丽聪 事务员 22101413 18211368631 联络人

9 区应急管理局 连猛 安监科科长 无 18138890831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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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超泽 事务员 无 15812677642 联络人

10
区农业农村海洋渔业

局

王忠军 农业科负责人 无 18138891998 负责人

郭登晖 事务员 无 18998523766 联络人

林永钦 海洋渔业科负责人 无 13421522338 负责人

周道辉 事务员 无 18565880666 联络人

谢国现 海洋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无 13922867103 负责人

邱惠康 事务员 无 15875013858 联络人

吴金沛 事务员 无 18824661525 联络人

11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深汕管理局

张贇 调查监测科科长
0755-

22106811
13260655126 负责人

刘浩 副主任规划师
0755-

22106807
13826582271 联络人

12
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

理局

陈玉轩 副局长 22101788 13802230064 负责人

任杰 事务员 221011797 13726931707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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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

理局

李逸 一级主任科员 无 18819011201 负责人

张泽杭 职员 无 13421513412 联络人

14 市市场监管局深汕局
杨勇 局安办负责人 22101839 18138865288 负责人

纪梓航 局安办工作人员 22101894 13723792091 联络人

15 深汕公安分局

温宇鹏 教导员 无 18938857691 负责人

王鑫博 三级警长 无 18138890267 联络人

刘祥国 大队长 无 18138290063 负责人

黄兴福 三级警长 无 18138895870 联络人

16 深汕消防救援大队
孙庆林 副大队长 无 18565867193 负责人

杨俊强 危化品专干 无 15999699345 联络人

17
深汕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

赖俊勇 大队长 85127920 值班电话

温勇生 队长 85127920 18138891110 值班电话

18 区建筑工务署 马昌曦 部长 无 13510921817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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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继锋 事务员 无 13592596990 联络人

19 鹅埠办事处

戴金波 党工委副书记、二级调研员 无 13500043126 负责人

黄振兴
鹅埠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

公室（司法所）办事员
无 13725590110 联络人

20 赤石办事处
李伟松

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司法所）一级主任科员
无 13828953276 负责人

黎斌 办事员 无 13923583939 联络人

21 小漠办事处
刘锦波 党委副书记 无 13500086648 负责人

李文师 事务员 无 13480383930 联络人

22

鲘门办事处/平安法治

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司法所）

莫胜刚 党工委副书记 无 13719539498 负责人

李启明 办事员 无 13751782681 联络人

23 深汕气象服务工作组
陈桂华 负责人 无 18306604165 负责人

张聪超 防灾组主任 无 13692935030 联络人

24 深汕供电局 黄福全 总经理 无 13510340953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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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峰 安监部主管 无 13728646738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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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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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避难场所分布情况

2025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临时室内应急避险场所信息一览表

序

号
街道 社区

临时室内避

险场所名称

场所日常管理单位 所在社区 所在街道
可容纳

人数
面积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人 平方米

1 鲘门
红源

村
红源小学 郑其祥 13536464603 郑其祥 13536464603 陈惠鸿 13929386777 150 600

2 鲘门
红泉

村
红泉小学 叶宣 15819058738 叶宣 15819058738 陈惠鸿 13929386777 250 600

3 鲘门
朝面

山村

鲘门中心小

学
刘少淡 13719590162 刘少淡 13719590162 陈惠鸿 13929386777 240 600

4 鲘门
百安

村

百安村党群

服务中心
黄铿浩 13510973390 黄铿浩 13510973390 陈惠鸿 13929386777 8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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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鲘门
红泉

村

红泉村党群

服务中心
汤晓义 15820218920 汤晓义 15820218920 陈惠鸿 13929386777 30 60

6 鲘门
民安

村

鲘门镇第二

小学
刘少淡 13719590162 刘少淡 13719590162 陈惠鸿 13929386777 200 600

7 鲘门
鲘门

社区

鲘门镇文化

站
陈思樽 15900111555 陈惠鸿 13539534309 陈惠鸿 13929386777 50 450

8 小漠
东旺

村委
东旺村委会 林建军 13192511248 林建军 13192511248 叶子良 13828959858 15 80

9 小漠
东旺

村委
东旺小学 林建军 13192511248 林建军 13192511248 叶子良 13828959858 40 1500

10 小漠
元新

村委
元新村委会 李科伟 13570337820 李科伟 13570337820 叶子良 13828959858 30 40

11 小漠

大澳

村委

会

大澳村委会 胡德忠 13680765120 胡德忠 13680765120 叶子良 13828959858 15 80

12 小漠
旺渔

村委

旺渔村综合

楼二楼（旺

渔码头）

苏水成 13929395511 苏水成 13929395511 叶子良 13828959858 60 280

13 小漠
旺官

社区

旺官居委会 林晓青 19865487880 林晓青 19865487880 叶子良 13828959858 15 180

14 小漠 旺官理事会 林晓青 19865487880 林晓青 19865487880 叶子良 13828959858 3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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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漠 小漠中学 林晓青 19865487880 林晓青 19865487880 叶子良 13828959858 70 500

16 小漠
南乡

村委

南香党群服

务中心
林志明 13360946369 林志明 13360946369 叶子良 13828959858 30 150

17 赤石
冰深

村
冰深村委会 李清辉 13729588268 李清辉 13729588268 洪万里 13719517171 50 75

18 赤石
园林

社区

园林社区新

党群服务中

心

李孝坤 13600409435 李孝坤 13600409435 洪万里 13719517171 50 75

19 赤石
圆墩

村委
圆墩小学 彭云海 18138894558 林剑锋 13421500834 洪万里 13719517171 200 300

20 赤石
大安

村

大安村委 赖文波 13829965618 赖文波 13829965618 洪万里 13719517171 30 200

21 赤石 大安小学 洪长宝 13923589712 赖文波 13829965618 洪万里 13719517171 150 500

22 赤石
新城

村委

赤石镇

新城小学
陈俊锋 13632718189 陈俊锋 13632718189 洪万里 13719517171 80 150

23 赤石

新里

村委

里鱼

埔村

新里小学 郑朝军 13560599093 刘舜珩 13680748782 洪万里 13719517171 150 225

24 赤石

新里

村委

秋塘

新里文化室

（秋塘村

委）

李修芳 18138891762 刘舜珩 13680748782 洪万里 13719517171 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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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25 赤石
新里

村委
新里村委 刘舜珩 13680748782 刘舜珩 13680748782 洪万里 13719517171 40 80

26 赤石
明溪

村

明溪村党群

服务中心
张娘海 13828976730 张娘海 13828976730 洪万里 13719517171 30 50

27 赤石
明热

村

明热党群服

务中心
叶木桦 13682572022 叶木桦 13682572022 洪万里 13719517171 150 200

28 赤石
明热

村
明热小学 罗新华 13622425682 叶木桦 13682572022 洪万里 13719517171 120 200

29 赤石
洛坑

村
洛坑村委 钟国民 19875527668 钟国民 19875527668 洪万里 13719517171 50 264

30 赤石
洛坑

村
洛坑小学 钟国民 19875527668 钟国民 19875527668 洪万里 13719517171 70 105

31 赤石 /
深圳市第二

高级中学

刘洋

吴明星

15626457025

15919924003
/ / / / 1500 6709.89

由区应急管

理局管理。

苗工：

13045896123

郁工：

17310490520

陈工：

1382599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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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赤石
碗窑

村
碗窑村委会 林业旺 13750397116 林业旺 13750397116 洪万里 13719517171 30 60

33 赤石
赤石

村委

赤石镇

中心小学
黄伟谋 13719504736 黄伟谋 13719504736 洪万里 13719517171 65 100

34 赤石
赤石

社区
赤石中学 黄达财 13927990035 张宝林 13536499499 洪万里 13719517171 200 300

35 鹅埠
红罗

村委
篝火广场 蓝壬生 18819592302 蓝壬生 18819592302 王一圻 13192265737 40 200

36 鹅埠
蛟湖

村委
蛟湖小学 叶学群 13502253150 叶学群 13502253150 王一圻 13192265737 100 200

37 鹅埠
上北

村委
上北小学 李福升 13828975248 朱泽荣 19875553996 王一圻 13192265737 100 150

38 鹅埠
新园

村委
新园小学 林周强 13929305280 林周强 13929305280 王一圻 13192265737 40 100

39 鹅埠
西南

村委

鹅埠西南小

学
刘灶林 13828953258 刘灶林 13828953258 王一圻 13192265737 120 250

40 鹅埠
西湖

村委
西湖小学 方树泉 13927995568 吴贺明 13528042193 王一圻 13192265737 200 460

41 鹅埠
田寮

村委
田寮小学 洪春林 15338789983 洪春林 15338789983 王一圻 13192265737 1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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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鹅埠
田寮

村委

田寮党群服

务中心
洪春林 15338789983 洪春林 15338789983 王一圻 13192265737 130 200

43 鹅埠
鹅埠

社区

鹅埠中心小

学
陈再源 13543125682 陈再源 13543125682 王一圻 13192265737 450 1300

44 鹅埠
鹅埠

村委
鹅埠中学 谢那 13809799466 谢那 13809799466 王一圻 13192265737 150 500

45 鹅埠
鹅埠

村委
松正学校 陈国强 19875555808 陈国强 19875555808 王一圻 13192265737 360 500

46 鹅埠
西湖

村委

深汕西文体

中心
林传亮 19200961469

苏道巴

特日
15234138570 王一圻 13192265737 100 900

47 鹅埠
西湖

村委

职工活动中

心

苏道巴

特日
15234138570

苏道巴

特日
15234138570 王一圻 13192265737 300 750

48 鹅埠
西湖

村委

南山外国语

学校
苏老师 13897963539

苏道巴

特日
15234138570 王一圻 13192265737 500 8609

49 鹅埠

水美

村委

会

水美村村民

服务中心
李雪泉 13543320871 李雪泉 13543320871 王一圻 13192265737 30 170

50 鹅埠
下北

村委
下北小学 傅晓龙 13923603937 傅晓龙 13923603937 王一圻 13192265737 80 240

51 鹅埠
下北

村委
下北村委 傅晓龙 13923603937 傅晓龙 13923603937 王一圻 13192265737 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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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鹅埠 /
深汕西会展

中心

葛世民

1308888

2678

13088882678 / / / / 400 2500

由区应急管

理局管理。

苗工：

13045896123

郁工：

17310490520

陈工：

13825996292

53 鹅埠 / 三方楼

王总

1376045

1528

13760451528 / / / / 700 1800

由区应急管

理局管理。

苗工：

13045896123

郁工：

17310490520

陈工：

1382599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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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文本样式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接报表

事发单位或区域

详细地址

事发时间

联系人 电话

事故类型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物体打击□ 灼烫□

坍塌□ 容器爆炸□ 车辆伤害□ 起重伤害□

火灾□ 触电□ 爆炸□ 锅炉爆炸□

其他爆炸□ 中毒窒息□ 其他□

事故原因：

事件经过：

事故影响区域：

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人员伤害情况：

记录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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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启动通知书

年 月 日 时 分，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XXXXXX

发生一起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初步判断为 级。

经请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同意，现决定启动《深圳市深汕特别

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请你单位依

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的相关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现场联络方式：（一）现场总指挥 联系电话

（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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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审核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时 分，接到 XXX 单位 XXXX 同志（ 电

话 ）报告： 月 日 时 分，在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

区 XXX

发生一宗突发 事件，初步判定为 级别。

事故起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意见：

现场联络方式：（一）现场总指挥 联系电话

（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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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结束通知书

各应急处置单位：

发生于 年 月 日 时 分，深圳市深汕特

别合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经多方共同努力，应急

处置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现场情况满足《深圳市深汕特别

合 作区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关于应急

结束的条件，现场指挥部经请示领导同意，决定结束本次工

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行动。请各单位清理物

品，安全、有序撤离现场。

现场总指挥（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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